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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追踪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杨 佳）

呼和浩特市的高先生是中

国移动公司的一位老用

户，在网20多年，积攒了很

多话费积分。去年9月份，

移动公司搞活动，高先生用

话费积分兑换了两台55英

寸的小米电视机。电视机到

货后，高先生发现其中一台

的屏幕是坏的。经过多次和

宅急送、移动公司等部门沟

通，虽然确认屏幕损坏并非

是高先生所为，但是事情却

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北方新

报正北方网于4月10日曾

对此事进行了报道。5月中

旬，高先生向记者反馈消

息，移动公司相关负责人联

系到他，称可以为他更换新

的电视机屏幕，但是需要高

先生承担一半费用，高先生

认为，既然屏幕非他损坏，

那么让他出钱显然不合理，

于是拒绝这个方案。后来经

过再次沟通，移动公司表示

可以给他免费更换。

6月3日，高先生再次

向记者反馈消息称，电视

机屏幕已经更换完毕，对

此处理结果他表示满意，

同时非常感谢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对此事的关注

和报道。

移动公司为高先生免费更换了电视屏幕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解裕涛）

6月1日，包头市民李先生

向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反映，他在包头市青山区尚

车 e 族高端汽车美容生活

馆办理了洗车会员卡，卡内

还有很多余额，可是近期他

发现，这家店突然关门停业

了，老板不知去向，电话也

停机。经初步了解，办卡的

会员有100余人。

当日，记者来到位于青

山区迎宾道的尚车 e 族高

端汽车美容生活馆，该店招

牌已被摘掉，店内有工人正

在装修施工，店外贴着一张

“尚车 e 族维权群”的二维

码，上面写有“老板跑了，还

我们客户钱”的字样，门口

聚集了多名办卡会员。

会员李先生告诉记

者：“为了联系其他办了卡

的会员，我们在店门口贴

了这张二维码，结果每次

头一天贴上，第二天就被

人撕掉了。”李先生说，当

初这家店搞活动，他办理

了一张 1080 元的会员卡，

洗一次车的费用是 35 元，

但每次洗完车付款后，一

位自称是华夏银行工作人

员的袁女士都会通过微信

给他们返还 25 元，这样一

来，实际每次洗车的费用

只有 10 元。李先生向记者

出示了袁女士通过微信给

他返款的记录，记者拨打

袁女士微信名片上的电

话，发现固话无人接听，手

机号码已成空号。

那么，袁女士给会员

返款，是尚车e族高端汽车

美容生活馆跟华夏银行联

合开展的活动，还是她的个

人行为？就此事，记者采访

了华夏银行包头分行营销

管理部的负责人郝经理。郝

经理表示，华夏银行从来没

有跟尚车 e 族高端汽车美

容生活馆有过任何合作。袁

女士曾经是华夏银行的员

工，但在2017年已经离职。

她的返款完全是个人行为。

会员杨先生告诉记

者：“从 2018 年至今，我在

这家店办理过多张会员

卡，每次洗车后，袁女士确

实给会员返还 25 元，但返

现活动到 2019 年 10 月以

后就停止了。目前已经有

100 多名办了卡的会员加

入到了维权微信群中。”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

这家店铺的房东，他告诉记

者，通过司法诉讼程序他才

要回自己的房子，目前尚车

e 族高端汽车美容生活馆

还欠他8个多月的房租。

包头市青山区科学路

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

员表示，两周前他们就接到

关于尚车 e 族高端汽车美

容生活馆的投诉，目前投诉

的有 20 多人。工作人员表

示，监督管理所也试图联系

尚车 e 族高端汽车美容生

活馆的负责人，但对方不接

电话，监督管理所也无法进

行调解，建议办卡会员走司

法程序解决问题。

采访中，会员们向记

者表示，他们将采取报案、

起诉等方式进行维权。

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

际，6 月 4 日，呼和浩特市

中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的新情况，并发布了《关于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青城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工

作方案》和两件环境资源

刑事典型案例，“以案释

法”，对社会公众起到教

育、引导、警示的作用。

武某某等人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一案

2010 年 8 月，被告人

温某某承包了中铁六局呼

和浩特市路桥建设公司河

西段土方工程，经人介绍

认识了时任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东讨速号村村长的被

告人武某某。在被告人武

某某的安排下，被告人温

某某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从

东讨速号村东北的耕地上

取土。被告人段某负责日

常管理。被告人武某某、段

某都曾在现场监督取土过

程。后经勘测，被毁坏的耕

地面积为 44.838 亩，经鉴

定，被告人温某某等人的

取土行为已造成耕地种植

条件严重破坏。案发后被告

人温某某、段某经公安机关

电话通知后到案，并如实供

述。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

武某某、温某某、段某违反

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

用地44.838亩，改变被占用

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

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均

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

告人温某某、段某案发后经

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

案，且能如实供述，应认定

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依法判处被告人武某某

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

罚金2万元；被告人温某某

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

2年，并处罚金2万元；被告

人段某有期徒刑 1 年 3 个

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

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

武某某以原审判决量刑过

重为由向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法院

认为，上诉人武某某、原审

被告人温某某、段某违反

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

农用地 44.838 亩，改变被

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

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其

行为均构成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虽然一审中土地现

状的照片显示长有牧草，

但根据有关机关鉴定证

实，已造成耕地种植条件

严重破坏。原审法院根据

武某某的犯罪事实、犯罪

性质、犯罪情节以及社会

危害程度作出的判决量刑

适当，法院依法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岳某某等人非法转让

使用权罪一案

2006 年，被告人岳某

某、武某某与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金河镇西黑河村村

委会签订《转让协议》,以9

万元的价格批出集体土地

6 亩，2011 年被告人岳某

某、武某某将此 6 亩土地

分成 2块（每块3亩）分别

转让给邱某某、郭某某和

张某某，其中邱某某付土

地款人民币 44万元，郭某

某、张某某付土地款人民

币 46 万元，被告人岳某

某、武某某二人非法获利

人民币 81 万元。2007 年，

被告人岳某某、王某某、等

4 人以被告人岳某某妻子

任某某的名义在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金河镇西黑河村

购买非本村村民刘某某土

地8.2亩，付土地使用权转

让费 32万元。2011年被告

人岳某某、王某某等人以

95万元的价格将此块土地

转让给杨某等人，被告人

岳某某、王某某等4人非法

获利 63 万元。原审法院认

为，被告人岳某某伙同他

人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

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土

地使用权，非法获利 144

万元，情节特别严重；被告

人武某某伙同他人以牟利

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

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非法获利81 万元，情节严

重；被告人王某某、陈某

某、孔某某伙同他人以牟

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

法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

权，非法获利 63 万元，情

节严重；被告人岳某某、武

某某等五人的行为均构成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依法判处被告人岳某某有

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被告人武某某有期

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10 万

元；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

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8 万

元；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

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8 万

元；被告人孔某某有期徒

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8 万

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岳

某某以原审判决量刑过重

为由向呼和浩特市中院提

出上诉。法院认为，上诉人

岳某某、原审被告孔某某、

王某某等五人以牟利为目

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

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其行

为均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

用权罪。上诉人岳某某主

观上以牟利为目的，客观

方面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的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成，

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作为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主

要实施者、参与者，其应作

为直接责任人被追究责任，

其辩称支出的土地平整费

用应予扣减与本案无关，故

不予考虑，其上诉理由不能

成立，法院依法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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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中院发布环境资源刑事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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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尚车e族”跑路 百余名会员退款无门
贴在门口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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